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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 
 

2013 年 6 月 21 日  

 

 
總目 95－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新分目「購藏本地藝術家的作品和委約他們創作藝術品」  

新項目「購藏本地藝術家的作品和委約他們創作藝術品」  

 

 
請各委員批准在總目 95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」的新

分目項下開立一筆為數 5 ,000 萬元的新承擔額，以供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購 藏 本 地 藝 術 家 的 作 品 和 委 約 他

們創作藝術品。  

 

 
問題  

 
 為 推 動 視 覺 藝 術 發 展 及 培 育 該 界 別 的 本 地 人 才 ， 我 們 需 要 額 外 撥

款增加購藏本地藝術家的作品和委約他們創作藝術品。  

 

 
建議  

 
2 .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(下 稱 「 康 文 署 署 長 」 )建 議 開 立 一 筆 為 數

5 ,000 萬元的新承擔額，以供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(下稱「康文署」 )購藏

本 地 藝 術 家 的 作 品 和 委 約 他 們 創 作 藝 術 品 。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支 持 這 項

建議。  

 

 
理由  

 
3 .  政 府 的 文 化 政 策 願 景 ， 是 令 香 港 成 為 一 個 國 際 文 化 都 會 。 為 達 致

這 個 政 策 目 標 ， 康 文 署 一 直 致 力 培 育 藝 術 人 才 。 要 加 強 視 覺 藝 術 發 展

及 培 育 該 界 別 的 本 地 藝 術 家 ， 我 們 認 為 提 供 機 會 讓 他 們 經 常 及 持 續 地

展 示 作 品 十 分 重 要 ， 其 中 一 個 最 有 效 的 途 徑 是 購 藏 他 們 的 作 品 並 在 公

共 博 物 館 展 示 ， 以 及 委 約 他 們 為 公 共 藝 術 計 劃 創 作 藝 術 品 ， 這 樣 可 協

助 藝 術 家 提 升 知 名 度 及 建 立 觀 眾 羣 ， 為 他 們 在 藝 術 界 的 發 展 提 供 穩 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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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基 礎 。 為 加 強 對 本 地 藝 術 家 的 培 育 及 推 廣 ， 我 們 認 為 有 需 要 為 康 文

署提供專款以購藏本地藝術家的作品和委約他們創作藝術品。  

 
 
購藏本地藝術家的作品  

 
4 .  我們建議指定該筆 5 ,000 萬元專項撥款的部分款額，供香港藝術館

(下稱「藝術館」 )和香港文化博物館 (下稱「文化博物館」 )購藏本地藝

術 品 ， 以 加 強 兩 間 博 物 館 收 藏 、 展 示 和 推 廣 香 港 藝 術 ， 以 及 推 介 香 港

藝 術 家 方 面 的 角 色 。 購 藏 本 地 藝 術 品 亦 會 有 助 藝 術 館 通 過 參 與 世 界 各

地 的 藝 術 雙 年 展 ／ 三 年 展 、 交 流 展 覽 等 ， 向 香 港 廣 大 市 民 及 海 外 觀 眾

推廣本地藝術。  

 
 
購藏策略  

 
5 .  康文署會就本地藝術家的作品採取以下購藏策略－  

 
( a )  根 據 香 港 藝 術 史 的 研 究 資 料 識 別 不 同 時 期 具 代 表 性 的 藝 術

家  ／藝術媒介  

 
 雖 然 大 眾 普 遍 認 為 香 港 現 代 藝 術 誕 生 於 二 十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，

但 以 其 與 廣 東 及 區 內 的 密 切 關 係 來 看 ， 香 港 藝 術 的 起 源 和 發

展 可 追 溯 至 十 九 世 紀 。 康 文 署 將 會 進 行 一 系 列 有 關 香 港 藝 術

史 的 研 究 ， 以 識 別 從 過 去 到 現 今 不 同 時 期 具 代 表 性 的 藝 術

家 ， 並 蒐 集 相 關 時 期 藝 術 家 以 不 同 媒 介 創 作 及 不 同 視 覺 藝 術

領 域 的 代 表 性 作 品 ， 務 求 能 全 面 展 示 香 港 的 藝 術 史 及 本 地 藝

術的發展歷程。  

 
( b )  大師級藝術品  

 
 康 文 署 將 會 有 系 統 地 收 藏 本 地 名 家 新 秀 的 作 品 ， 以 記 錄 其 藝

術 發 展 歷 程 。 除 了 藝 術 大 師 外 ， 康 文 署 亦 致 力 收 藏 新 進 藝 術

家 和 曾 經 參 與 世 界 各 地 大 型 藝 術 雙 年 展 ／ 三 年 展 的 藝 術 家 的

作 品。擬 購 藏 的 藝 術 品 包 括 攝 影、版 畫、繪 畫、書 法、雕 塑 、

裝 置 和 混 合 媒 介 作 品 。 在 當 代 藝 術 品 方 面 ， 康 文 署 計 劃 涵 蓋

不 同 媒 介 的 作 品 ， 例 如 錄 像 、 裝 置 、 新 媒 介 、 動 畫 、 數 碼 藝

術、聲音藝術和其他另類媒介的作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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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香港當代藝術 (雙年 )獎的得獎作品和精選作品  

 
 香港當代藝術 (雙年 )獎自 1975 年推出以來，一直是藝術館一

項 具 代 表 性 的 活 動 ， 可 供 定 期 檢 視 本 港 當 代 藝 術 的 發 展 。 由

於 得 獎 作 品 通 過 激 烈 的 競 爭 揀 選 出 來 ， 康 文 署 有 意 收 藏 當 中

一些得獎作品和最佳精選作品，以記錄不同年代的藝術成就。 

 
( d )  公共藝術計劃的精選作品  

 
 康 文 署 會 考 慮 購 藏 藝 術 推 廣 辦 事 處 在 各 項 公 共 藝 術 計 劃 下 委

約藝術家創作的精選作品 (詳情請參閱下文第 10 至 12 段 )。  

 

 
採購程序  

 
6 .  在 諮 詢 廉 政 公 署 防 止 貪 污 處 的 意 見 後 ， 康 文 署 已 為 博 物 館 購 藏 藝

術 品 訂 定 一 套 程 序 和 評 審 準 則 以 購 藏 本 地 藝 術 家 的 作 品 ， 有 關 準 則 主

要 包 括 擬 購 藝 術 品 的 藝 術 價 值 、 與 博 物 館 藏 品 的 關 係 、 作 品 的 實 質 狀

況、售價、陳列及教育價值，以及有關藝術家的聲譽。  

 

 

 
附件1 

7 .  作為採購程序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，康文署會邀請相關博物館諮詢

小 組 的 博 物 館 專 家 顧 問 1按 照 上 述 程 序 和 準 則 ， 就 有 關 購 藏 提 供 獨 立 和

專業的意見。藝術界的博物館專家顧問的更新名單載於附件 1。有關顧

問 按 所 屬 的 專 業 範 疇 (例 如 香 港 藝 術 、 設 計 、 攝 影 、 中 國 文 物 、 歷 史 繪

畫 等 )獲 委 任 為 不 同 小 組 的 成 員 。 每 次 購 藏 藝 術 品 所 諮 詢 的 顧 問 數 目 ，

視乎藝術品的價值而定；具體來說，如藝術品的估價在 50 ,000 元或以

下，則至少諮詢 1 位顧問；如估價在 50 ,000  元以上，則至少諮詢 3 位

顧問。顧問在進行評審時必須申報利益，以免出現利益衝突。只有在有

關顧問一致支持下，包括擬提出的購買價，才會購藏任何藝術品。  

 

 
展出藝術藏品  

 
8 .  擬 購 藏 的 藝 術 品 會 納 入 博 物 館 的 藝 術 藏 品 ， 並 會 揀 選 在 博 物 館 的

常設及專題展覽、其他場地 (包括在 2013 年 5 月開幕的新油街藝術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目前，有 60 位在藝術界的博物館專家顧問按各自的專業範疇獲委任為 6 個專門小組

的成員。顧問由康文署署長委任，任期兩年，負責就博物館的相關事宜，特別是有

關購藏藏品和其他特殊項目的事宜，向康文署提供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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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 )， 以 及 在 內 地 和 海 外 舉 辦 的 展 覽 中 輪 流 展 出 。 有 關 藝 術 品 亦 會 數 碼

化並上載至博物館的網站。此外，藝術館和文化博物館在 2012 年參與

了 Goog le「藝術計劃」，並在去年 4 月把合共 187 項藝術品上載至 Goog le

網 絡 平 台 ， 當 中 大 部 分 是 香 港 著 名 藝 術 家 的 作 品 。 通 過 該 平 台 ， 我 們

可 以 與 世 界 各 地 的 藝 術 愛 好 者 在 虛 擬 的 「 無 牆 博 物 館 」 分 享 本 港 的 藝

術 品 ， 不 受 時 間 、 空 間 限 制 。 新 購 藏 的 本 地 藝 術 品 亦 會 被 挑 選 上 載 至

Goog le 網絡平台。  

 
 
與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轄下的 M +協調  

 
9 .  為 免 出 現 爭 奪 本 地 藝 術 品 的 情 況 ， 我 們 明 白 必 須 就 典 藏 範 疇 與 西

九文化區管理局轄下的 M + 2 協調和溝通。 M +致力建立二十及二十一世

紀 具 代 表 性 的 國 際 級 視 藝 藏 品 ， 範 圍 包 括 香 港 、 內 地 以 至 亞 洲 其 他 地

區 及 世 界 各 地 的 視 藝 、 設 計 、 建 築 及 影 像 作 品 。 至 於 康 文 署 轄 下 博 物

館 的 典 藏 政 策 則 以 香 港 為 本 位 ， 藉 以 反 映 香 港 藝 術 的 長 遠 發 展 和 文 化

特 質 ， 以 及 本 地 藝 術 家 的 成 就 ， 並 會 擴 展 至 與 香 港 藝 術 和 文 化 發 展 有

深 厚 淵 源 的 華 南 地 區 ， 特 別 是 廣 東 地 區 的 藝 術 品 和 文 物 。 康 文 署 與 西

九文化區管理局會積極研究互借藏品或與 M +合辦展覽，以加強合作。

我們會繼續在這方面加強與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溝通和協調。  

 
 
委約本地藝術家創作藝術品  

 
10 .  公 共 藝 術 提 供 了 平 台 ， 讓 市 民 在 日 常 生 活 可 以 隨 時 隨 地 欣 賞 藝

術。我們計劃運用該筆 5 ,000 萬元撥款的部分款額讓康文署轄下藝術推

廣 辦 事 處 委 約 本 地 藝 術 家 創 作 藝 術 品 ， 作 公 開 展 覽 。 藝 術 推 廣 辦 事 處

負 責 通 過 與 社 會 不 同 階 層 合 作 推 廣 公 共 藝 術 。 辦 事 處 舉 辦 的 大 型 公 共

藝術計劃包括「藝綻公園」計劃 (與大專院校合作 )、「 藝 遊 鄰 里 計 劃 」、

「 藝 聚 政 府 大 樓 」 計 劃 、 「 潮 裝 公 園 」 計 劃 和 「 公 共 藝 術 計 劃 」 。 在

地 區 層 面 ， 辦 事 處 亦 會 與 區 議 會 和 社 區 團 體 合 作 舉 辦 公 共 藝 術 計 劃 (例

如「西貢區議會公眾藝術計劃」和「公共設施換新 Look：上海街公共

藝 術 創 作 計 劃 」 )。 這 些 公 共 藝 術 計 劃 讓 本 地 藝 術 家 有 機 會 發 揮 創 意 ，

製 作 場 域 特 定 的 藝 術 品 ， 嘗 試 不 同 的 創 作 媒 介 ， 以 及 進 一 步 發 展 藝 術

事業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M+是一所視覺文化博物館，將由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負責發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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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.  康 文 署 會 通 過 兩 個 途 徑 ， 即 舉 行 公 開 比 賽 及 與 藝 術 相 關 的 非 政 府

機 構 合 作 ， 甄 選 藝 術 家 或 藝 術 團 隊 ， 委 約 他 們 創 作 藝 術 品 。 如 屬 公 開

比 賽 ， 康 文 署 會 成 立 評 審 團 ， 就 委 約 創 作 藝 術 品 選 出 和 推 薦 合 適 的 藝

術 品 提 案 ， 評 審 團 將 會 由 公 共 藝 術 專 家 、 有 關 地 區 ／ 場 地 的 代 表 ， 以

及 顧 問 組 成 。 甄 選 準 則 主 要 包 括 ： 藝 術 價 值 及 創 意 、 藝 術 家 或 藝 術 團

隊 的 技 術 水 平 、 提 案 是 否 可 行 和 安 全 ， 以 及 施 行 、 管 理 和 維 修 保 養 的

費 用 。 至 於 合 作 項 目 方 面 ， 獲 指 定 為 合 作 伙 伴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， 必 須 是

與 藝 術 有 關 的 非 牟 利 機 構 ， 並 曾 負 責 執 行 同 類 的 委 約 項 目 且 表 現 良

好 。 在 委 約 過 程 中 ， 康 文 署 亦 會 諮 詢 顧 問 的 獨 立 意 見 ， 以 及 場 地 和 地

區代表的看法。  
 
12 .  我 們 會 物 色 更 多 公 眾 地 方 ， 用 以 展 示 委 約 創 作 的 藝 術 品 ， 以 方 便

不 同 地 區 的 市 民 欣 賞 設 置 在 公 眾 地 方 的 藝 術 品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我 們 計 劃

因 應 各 個 地 點 的 特 色 設 置 更 多 藝 術 品 ， 以 配 合 在 未 來 數 年 落 成 的 政 府

建 築 物 和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(例 如 高 山 劇 場 新 翼 大 樓 、 西 九 龍 政 府 合 署 、 啟

德 發 展 區 的 工 業 貿 易 大 樓 、 觀 塘 工 業 傳 統 公 園 (現 址 為 駿 業 街 遊 樂 場 ) )

的四周環境。我們會繼續推廣裝置功能性的藝術品 (例如公園座椅 )，把

創 意 注 入 公 共 空 間 (例 如 公 園 及 文 娛 康 樂 設 施 )和 相 關 設 備 (例 如 長 櫈 、

告 示 牌 、 燈 柱 、 圍 欄 、 欄 杆 及 垃 圾 桶 )。 我 們 亦 會 在 多 個 地 點 展 示 具 創

意的街頭藝術品，為市民的日常生活帶來更多藝術體驗。  
 
 
對財政的影響  
 
非經營帳目  
 
13 .  我 們 建 議 在 康 文 署 項 下 開 立 一 筆 為 數 5 ,000 萬 元 的 非 經 營 帳 目 承

擔 額 作 為 專 用 撥 款 ， 以 供 購 藏 本 地 藝 術 家 的 作 品 和 委 約 他 們 創 作 藝 術

品 (詳情分別載於上文第 5 及 11 段 )。購藏的藝術品會加入博物館及藝

術 推 廣 辦 事 處 的 館 藏 ， 並 挑 選 作 展 示 ， 向 公 眾 推 廣 藝 術 。 由 於 每 件 藝

術 品 均 獨 一 無 二 ， 而 作 品 的 購 入 價 格 不 一 ， 我 們 難 以 預 計 該 筆 撥 款 可

購 藏 多 少 件 藝 術 品 、 購 藏 作 品 和 委 約 創 作 藝 術 品 之 間 的 撥 款 分 配 、 以

及 每 年 所 需 的 現 金 流 量 。 為 維 持 所 需 的 靈 活 性 (正 如 康 文 署 現 時 運 用 其

經常撥款作購置博物館館藏 )，每件藝術品不會設有金額限制 3，該筆撥

款亦不設使用期限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
 按現時安排，每項超過 15 萬元的非經營開支項目會記入非經營帳目。由於藝術品的

價格有可能低於 15 萬元，我們建議擬議非經營帳目，將有別於其他非經營帳目，不

設最低金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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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.  現 時 ， 用 以 購 藏 本 地 藝 術 家 的 作 品 和 委 約 他 們 創 作 藝 術 品 的 款 項

由 康 文 署 用 以 購 藏 文 物 及 為 其 轄 下 博 物 館 舉 辦 展 覽 的 經 常 開 支 項 下 支

出。由 2 0 0 8 - 0 9 至 2 0 1 2 - 1 3 年，康文署每年用於購藏本地藝術品的開支

由 169 萬 元 至 610 萬元不等，每年所購的藝術品數目為 142 件 至 1  628

件。  

 
15 .  由 於 擬 議 專 項 撥 款 旨 在 於 未 來 數 年 加 強 推 廣 本 地 藝 術 ， 我 們 預 期

大 部 分 款 額 會 於 擬 議 承 擔 額 獲 批 准 後 的 首 5  年 內 使 用 。 在 承 擔 額 獲 批

准 及 非 經 營 帳 目 分 目 開 立 後 ， 所 有 以 納 入 博 物 館 及 藝 術 推 廣 辦 事 處 的

館 藏 為 目 的 而 新 購 藏 的 本 地 藝 術 品 ， 以 及 為 該 目 的 而 委 約 本 地 藝 術 家

創作藝術品的開支，將從新承擔額中扣除，直至該擬議承擔額耗盡。  
 
 
經常開支  
 
16 .  上述建議不涉及額外經常開支，亦不會帶來額外的員工開支。  
 
 
推行  
 
17 .  如委員批准撥款，我們會按上文第 5 及 11 段 所 載， 手 計 劃 以 擬

議 非 經 營 帳 目 下 的 承 擔 額 ， 購 藏 本 地 藝 術 家 的 作 品 和 委 約 他 們 創 作 藝

術品。  
 
 
諮詢  
 

 

 
附件2 

18 .  購 藏 本 地 藝 術 家 的 作 品 和 委 約 他 們 創 作 藝 術 品 的 建 議 ， 已 在

20 1 3  年 4 月 舉 行 的 藝 術 博 物 館 諮 詢 委 員 會 (職 權 範 圍 及 成 員 名 單 載 於

附 件 2 ) 4 會議上討論，委員會成員支持有關建議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
 藝術博物館諮詢委員會的成立目的，是就下述事宜向康文署署長提供意見，包括藝

術博物館的定位、業務發展策略、市場推廣和社區參與策略，以及提高運作效率和

問責性的措施。委員會成員由民政事務局局長委任，當中包括學者、博物館專家、

藝術家、藝術推廣者、市場推廣專家和社區領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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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.  我們已在 2013 年 5 月 28 日就上述建議諮詢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

會。大部分委員支持這項建議，並 支 持 向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申 請 撥 款 。

在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認 為 康 文 署 應 確 保 以 公 平 的 方 式 甄 選 及 購 藏 本 地 藝 術

作 品 ， 並 考 慮 在 過 程 中 讓 公 眾 有 更 多 的 參 與 。 我 們 已 表 明 會 遵 循 適 當

的 程 序 ， 確 保 甄 選 過 程 公 平 進 行 。 我 們 亦 會 聽 取 意 見 ， 並 在 適 當 情 況

下，讓公眾有更多的參與。  

 

 
背景  

 
20 .  在 《 2 0 1 3 - 1 4 年 度 政 府 財 政 預 算 案 》 中 ， 財 政 司 司 長 建 議 撥 款

5 , 0 0 0 萬 元 給康文署，用以購藏本地視覺藝術家的作品和委約他們為公

共 藝 術 計 劃 創 作 ， 作 公 開 展 覽 ， 藉 此 提 高 本 地 藝 術 家 的 知 名 度 ， 把 他

們的作品帶到藝術市場。  

 
21 .  現 時 ， 康 文 署 的 藝 術 藏 品 主 要 收 藏 於 藝 術 館 和 文 化 博 物 館 。 兩 間

博物館均有按情況所需購藏本地藝術家的作品。  

 
22 .  康 文 署 轄 下 的 藝 術 推 廣 辦 事 處 一 直 致 力 提 升 本 地 藝 術 家 的 知 名 度

及 推 廣 他 們 的 作 品 ， 主 要 途 徑 是 委 約 他 們 創 作 藝 術 品 ， 在 公 共 藝 術 計

劃 中 展 出 。 有 關 計 劃 對 於 提 升 本 地 藝 術 家 的 知 名 度 ， 以 及 促 進 公 眾 對

藝術及香港藝術家的興趣，成效卓著。  

 

 
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
 

 

 
民政事務局 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2013 年 6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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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委任的  

博物館專家顧問  

( 2 0 1 2 - 1 3 至 2 0 1 3 - 1 4 年度 )  

 

 
(姓名排列依筆劃序，星號表示該名顧問獲委任多個小組 )  

 
藝術  

 
a .  香港藝術  

文樓先生， B.B .S .  梁巨廷先生  

尹麗娟女士  莫家良教授  

王無邪先生， B.B . S .  許焯權教授  

朱興華先生  陳餘生先生  

何兆基博士  曾廣才先生  

呂振光先生  馮永基先生， J .P .  

李慧嫻女士  廖少珍女士  

邵志飛教授  熊海先生  

洪強先生  黎日晃博士  

祈大衛博士  鮑靄倫女士  

區大為先生  羅淑敏博士  

張義先生， M.B.E .  嚴迅奇先生， B.B . S .， J .P .  

 
b .  設計  

文麗賢女士， M.H.  陳瑞麟先生  

古正言先生  黃炳培先生  

吳文正博士  葉智榮先生  

林衍堂教授  靳埭強博士， S .B . S .  

馬偉明先生  劉小康先生， B.B . S .  

張福藩先生  韓秉華先生  

陳幼堅先生， M.H.  羅啟妍女士， S .B . S .  

 
c .  香港攝影  

王禾璧女士  黎健強博士  

朱濟權先生  盧婉雯女士  

馮漢紀先生  譚偉平先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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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 .  中國古代文物  

金馬倫先生 *  鍾華培先生  

楊建芳先生  關善明博士  

葛師科先生， M.H.  蘇芳淑教授  

 
e .  中國書畫  

李潤桓教授  黃貴權醫生， B.B . S .  

官綺雲博士  萬青屴教授  

唐錦騰教授  賴恬昌先生  

高美慶教授   

 
f .  歷史繪畫  

丁新豹博士  金馬倫先生 *  

何安達先生  湯比達先生，S .B .S .，O.B. E .， J .P .

 
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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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術博物館諮詢委員會  

( 2 0 1 2 年 10 月 20 日至 2014 年 10 月 19 日 )  

 

 
職權範圍  

 
就下列事宜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提供意見－  

 
  檢討藝術博物館的定位；  

 
  制訂博物館的業務發展策略，包括但 不 限 於 蒐 集 藏 品、籌 辦 展 覽 、

進 行 研 究 計 劃 、 制 訂 措 施 和 提 供 誘 因 ， 以 進 行 籌 款 、 爭 取 贊 助 ，

以及與公司和其他機構建立伙伴關係；  

 
  制 訂 市 場 推 廣 和 宣 傳 策 略 ， 在 本 地 、 內 地 及 海 外 地 方 推 廣 博 物 館

節 目 和 活 動 ， 以 便 為 每 一 所 主 要 博 物 館 清 晰 定 位 、 建 立 形 象 ， 以

及增加觀眾人數；  

 
  制 訂 社 區 參 與 策 略 ， 讓 社 區 更 積 極 參 與 博 物 館 活 動 ， 以 及 與 有 關

各方 (例 如 本 地 藝 術 家 、 收 藏 家 、 本 地 及 海 外 博 物 館 、 文 化 團 體 和

教育機構等 )更緊密合作；  

 
  制訂措施提高公共博物館的運作效率和問責性；以及  

 
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建議的其他策略或措施。  

 

 
委員會成員  

 

 姓名  專業背景  

主席︰  羅榮生先生，B.B.S.，J .P . 何耀棣律師事務所顧問  

水墨會董事  

委員︰  歐陽惠賢女士  文理書院 (九龍 )校長  

 馮永基先生， J .P .  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客座副教授

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成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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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姓名  專業背景  

 何兆基博士 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視 覺 藝 術 院 副 教 授

及視覺藝術碩士課程總監  

 靳埭強博士， S .B . S .  靳與劉設計顧問公司創辦人  

 郭炎博士， J .P .  前香港演藝學院校董會成員  

( 1 . 1 . 2 0 1 0 至 3 1 . 1 2 . 2 0 1 2 )  

 利張錫齡女士  水墨會董事  

 李慧嫻女士  郵 票 設 計 諮 詢 委 員 會 委 員 ( 非 官

方成員 )  

藝術家、雕塑家  

 莫家良教授 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系主任及教授

 黃敏華女士  信和置業有限公司集團總經理  

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  

 龐俊怡先生  紹榮鋼鐵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 

水墨會副主席  

 黄英琦女士， J .P .  黃乾亨黃英豪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 

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諮詢會成員  

 葉長安先生 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賽 馬 會 社 會 創 新 設

計院總監  

 葉智榮先生  葉智榮設計有限公司董事  

 

 
秘書  

 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行政主任 (文化 )特別職務  

 
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
 

 

 


